灌农开发〔2018〕9号
关于上报灌南县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

贷款贴息项目结算材料的报告
省农业资源开发局、省财政厅：

根据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结算和财政补助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苏农开产〔2017〕26号）及相关政策要求，我县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贷款贴息项目结算工作业已完成。具体报告如下：

我县为切实做好可研编制工作，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政策传达解读，并公开招聘中介公司（连云港龙翔会计师事务所）对入库的贷款贴息项目进行结算审计。2018年贷款贴息项目我县入库8个，其中5个经申报单位自查，贴息额不够20万，申请放弃申报，3个进行结算审计：

1.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购进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实施单位江苏丰收菇业有限公司。入库时意向贷款2000万元，经核算，全年生产经营中实际使用贷款1500万元。

2.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实施单位连云港保康菇业有限公司。入库时意向贷款2600万元，年产能8000吨，经核算，全年生产经营中实际使用贷款1500万元，年产能6000吨，故原《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8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现改为《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

3.连云港灌南县年产1万立方米阻燃层积材加工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实施单位连云港南方木业有限公司。入库时意向贷款1600万元，经核算，全年生产经营中实际使用贷款1100万元。

以上三个项目申报单位经查无异常及违法信息，现已根据市级评审意见整改到位，随文上报一式三份，请核示。
附件：

1.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财政涉企资金信用信息系统基础信息汇总表
2.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财政贴息资金审核汇总表

3.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金融机构贷款真实性核查表

4.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购进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申报材料
5.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申报材料

6.连云港灌南县年产1万立方米阻燃层积材加工生产原料收购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申报材料

灌南县农业资源开发局     灌南县财政局    

                      2018年3月22日

